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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成立宗旨與研究領域 

 【一】 本系碩士班旨在為國家培育國際經貿與國際企業管理之研究教學、政策規劃與企業

經營之人才。 

 【二】 本系碩士班以下列4領域為主要之研究發展領域：國際經濟、國際財務、國際企管與

行銷、國際經貿法。    

 【三】 本系碩士班修業有關事項，除遵照大學法及本校學則之規定外，均依本辦法。 

 

第二條：入學資格﹝含一般生、甄試生﹞ 

 【一】一般生：       

          1.對象：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學士(包含同等學力)。 

          2.考試：   

                (1)國際經營組： 

                    筆試(占50%)：英文、經濟學、統計學 

                    口試 (占50%) 

                (2) 國際經貿法組： 

                 筆試(佔 10%)： 英文 

                 資料審查(佔 40%) 
                 口試：(佔50%)  

【二】甄試生： 



            按教育部與本校規定  

               1.對象：國內各大學應屆畢業生(含畢業生)，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為前

百分之40以內者。   

              2.考試： 

(1). 書面審查 ：  40%   

(2). 口試     ：  60% 

 

第三條：修課規定 

 【一】 一般規定 

        1．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必須全職。 

        2．碩士班研究生必須就下列2組中至少選擇一個主修領域：  

   A.國際經營組 

   B.國際經貿法組             

3．碩士班學生至少須修習45學分，其中包含必群修科目共12學分、共同必修課程

【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1學分、選修課程至少32學分(非本系選修至多承認12學
分)。上述課程不得重複計算。除本條第二項有關國際經貿法組之規定者外，
一般修課需符合本項規定。 

4．必群修科目   

科目名稱 修習別 備註 

國際財務管理 

行為投資學 

群修 兩門至少選一門修習。 

國際金融 

國際貿易與投資 

群修 兩門至少選一門修習。 

國際企業策略與管理 

國際行銷管理 

群修 兩門至少選一門修習。 

國際經貿法 

國際金融法專題(一） 

國際金融法專題（二） 

群修 三門至少選一門修習。 

  修習超過四門以上之必群修科目可認列於選修學分。 
5．學生修課每學期至多 16學分(不含「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課程或補修英檢替代

課程)，至少 2 學分。碩士論文不計學分。 
6．必群修科目得視實際之需要而增減，唯需經課程委員會審查，並提經系務會議

通過。 

7．各授課老師得視學生背景之差異，要求學生補修大學部相關之課程(不計學分)。 

8．學生申請參加論文口試前，必須符合英文檢定之資格。學生於碩二上始可申報英

文檢定成績。申報時必須出示英文檢定成績正本，且須符合下列英文檢定之資

格(成績以申報當學期開始日起往前推算，3年內有效。)：托福(紙筆) - 550

分、托福(電腦) - 213分，TOEIC - 800分、IBT -79分或IELTS-6級以上。 

9. 若學生未通過第8點之英文檢定標準，可選擇下列任一替代方案 

(1)至本校外文中心修習相關且修課合格。修課課程須經系主任同意，並需檢附
英檢成績單正本暨外文中心修課成績進行申報。TOEIC 分數介於 750-799 分，
補修 2 門。TOEIC 分數 749 分以下，補修 3 門。 

(2)修畢本系碩士班英語授課課程三門以上且及格，並檢附碩士班歷年成績單總

表正本進行申報。 

(3)經指導教授同意以英文撰寫論文，並檢附指導教授同意書進行申報。 



10．國際經貿法組研究生第一年第一學期，除有明確特殊事故，原則上不得休學。 

   【二】國際經貿法組修課規定 

國際經貿法組除必群修外，需修習下列課程，其餘學分則可在本系或他系選修，
非本系選修至多承認12學分： 

   A. 法學方法 

B. 專案研究（一）、（二）、（三）、(四) （各 2 學分，任選 3 門） 

C. 下列科目中任選 4 門   

1. 國際經濟法 
2. 碳市場與排放權交易之法律分析 

3. 國際貿易爭端與商業糾紛解決 

4. WTO專題研究：服務貿易法 

5. 國際金融法專題（一） 

6. 國際金融法專題（二） 

7. 國際投資法 

8. 國際企業經營法律風險實務探討 

 

第四條：碩士論文及口試 

【一】 學生於第三學期，經主任同意後申報論文題目。 

【二】 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必須是在本所專任教師。惟經指導教授同意，得增加非本所專任教

師共同指導。 

【三】 論文題目及提要依學校規定，應以中文撰寫。論文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若欲以其他

種語言撰寫，須事先經指導教授同意。 

【四】 學生申請參加論文口試須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之同意，並於口試日期7天前繳送合於

格式之論文予每位考試委員。 

【五】 論文口試由系主任與指導教授會商研聘校內外教授3至5人(包括指導教授)組成考試委

員會為之。 

【六】 論文口試以全體委員會通過為及格，口試不及格者得於次學期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

者應予退學。口試及格後，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條：碩士班抵免 

【一】 碩士班學生，除以下規定外，原則上不得申請學分抵免。 

【二】 本系五年一貫制學生，得申請碩士班學分抵免，抵免之學分數最多不得超過碩士班畢  

業應修學分總數之二分之一。 

【三】 本校學士班畢業生，若曾修習本系學碩合開課程，且該課程學分未計入學士班畢業學

分數內，得申請抵免該課程，惟該學分不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 

 

**論文指導實行原則  

【一】本系專任教師每位單獨指導至多3位學生，聯合指導每位計0.5人次，單獨指導加聯合

指導總人數不得超過三位。{備註:導加聯合指導總人數不得超過三人次} 

【二】學生徵詢指導教授與申報論文題目之時程 

      1.系辦統一於四月召開論文指導說明會。 

      2.學生於五月1日起得備妥相關文件(如修課紀錄與計畫、簡歷等)送交老師審議。 

      3.學生需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配合學校行事曆申報論文題目。 



 


